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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咸宁市支持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未达到30天情况说明
根据市委、市政府支持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暨烟草打假打私市场整顿工作要求，按照《市州人民政府支持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暨烟草市场整顿目标责任考核激励办法》（鄂财产发〔2024〕22号）规定，市财政局会同市烟草专卖局起草了《咸宁市支持烟草行业高质量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于2025年9月5日—2025年9月15日通过咸宁市财政局官方网站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现就征求意见未达到30天作说明如下：
从2025年9月5日起，我局已通过政务内网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相关单位意见。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市直相关单位根据《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机制的实施意见》（鄂政办发〔2019〕25号）规定，以书面形式反馈我局。但为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鉴于此行动方案不属于重大行政决策，征求意见时间可由制定单位结合工作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结合以往惯例，在局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时间为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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